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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政字〔2021〕19 号

淄川区人民政府
关于公布淄川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权责清单

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区政府有关部门，

有关单位：

为积极稳妥推进淄川经济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工作，进一步

聚焦主责主业，激发发展活力，实现开发区高质量发展。根据

《中共山东省委关于推动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促进高质量

发展的意见》（鲁发〔2019〕14 号）和《中共淄博市委关于推动

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淄发

〔2019〕20 号）有关要求，区政府决定赋予淄川经济开发区管

委会部分行政权力事项行使权限，特形成《淄川经济开发区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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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权责清单》（以下简称《权责清单》）。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明确赋权事项范围

《权责清单》涉及财政、应急管理两个领域，共计 108 项行

政权力事项（其中：行政处罚 103 项，行政检查 4 项，其他权力

1 项）。淄川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承担《权责清单》区级行政权力

事项的直接实施责任。

二、确保赋权落实到位

淄川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要依据《权责清单》，主动与区有关

部门对接，扎实做好赋权事项的承接落实工作，明确承接部室，

健全工作机制，确保各项行政权力事项衔接到位。区有关部门要

指导淄川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行使相关行政权力事项，进一步优化

办事流程，简化办事环节，压缩办事时限，提高办事效率，确保

赋权事项落实成效。对区政府尚未赋予淄川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行

使的行政权力事项，仍由区有关部门行使，防止接放脱节、权力

真空、监管空白、推诿扯皮等现象发生。

三、加强清单动态管理

《权责清单》公布后，如遇法律法规立改废或国务院、省政

府、市政府取消下放行政权力事项等情形，凡属新增的区级行政

权力事项，由区政府决定是否同步赋予淄川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凡属取消的行政权力事项，《权责清单》中涉及事项相应取消。

同时根据工作需要和权力运行情况，对《权责清单》进行动态调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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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淄川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权责清单

                                 淄川区人民政府

                                 2021 年 4 月 16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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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淄川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权责清单

序号 事项名称 事项编码 事项类型 赋权部门

1
对伪造、变造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编

制虚假财务会计报告行为的处罚
3700000213009 行政处罚 区财政局

2

对隐匿或者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

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行

为的处罚

3700000213010 行政处罚 区财政局

3

对授意、指使、强令会计机构、会计人

员及其他人员伪造、变造会计凭证、会

计账簿，编制虚假财务会计报告或者隐

匿、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

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行为的处罚

3700000213011 行政处罚 区财政局

4
对拒绝、阻碍监督检查或者拒不提供监

督检查有关资料的处罚
3700000213023 行政处罚 区财政局

5
对单位和个人违反规定使用财政票据

及企业违反规定印制财政票据的处罚
3700000213036 行政处罚 区财政局

6
对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擅自进行生

产的处罚
3700000225001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7
对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满未办理延

期手续，继续进行生产的处罚
3700000225002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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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对接受转让、冒用安全生产许可证或者

使用伪造的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处罚
3700000225003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9
对违反规定，出租、转让安全生产许可

证的处罚
3700000225004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10

对已经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的

企业出现《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

办法》第十四条、第十六条规定的情形

之一，未依照《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管理办法》的规定申请变更的处罚

3700000225009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11

对危险化学品使用企业在安全使用许

可证有效期内主要负责人、企业名称、

注册地址、隶属关系发生变更，未按照

《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实施办

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时限提出安全

使用许可证变更申请或者将隶属关系

变更证明材料报发证机关的处罚

3700000225013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12

对危险化学品使用企业增加使用的危

险化学品品种，且达到危险化学品使用

量的数量标准规定，未按照《危险化学

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实施办法》第二十

五条的规定提出变更申请，继续从事生

产的处罚

3700000225014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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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对涉及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范围

的新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其安全

设施已经竣工验收合格，未按照《危险

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实施办法》第

二十五条的规定提出变更申请，继续从

事生产的处罚

3700000225015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14
对未按照规定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

或者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处罚
3700000225023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15

对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

管理人员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

得安全合格证的处罚

3700000225024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16
对生产经营单位未按规定设置安全总

监、安全生产委员会的处罚
3700000225025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17

对已经批准的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

发生重大变更，生产经营单位未报原批

准部门审查同意擅自开工建设的处罚

3700000225031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18

对《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

理办法》第七条第（一）项、第（二）

项、第（三）项和第（四）项规定以外

的建设项目没有安全设施设计的处罚

3700000225032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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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对《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

理办法》第七条第（一）项、第（二）

项、第（三）项和第（四）项规定以外

的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未组织审查，

并形成书面审查报告的处罚

3700000225033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20

对《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

理办法》第七条第（一）项、第（二）

项、第（三）项和第（四）项规定以外

的建设项目投入生产或者使用前，安全

设施未经竣工验收合格，并形成书面报

告的处罚

3700000225034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21

对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未履行《安

全生产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的处罚

3700000225042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22
对生产经营单位未按规定开展安全生

产标准化建设活动的处罚
3700000225043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23
对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

况的处罚
3700000225056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24

对生产经营单位对从业人员安全培训

的时间少于《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

定》或者有关标准规定的处罚

3700000225057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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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对生产经营单位相关人员未按照《安全

生产培训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重

新参加安全培训的处罚

3700000225058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26

对工贸企业未按照《工贸企业有限空间

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定》对有

限空间的现场负责人、监护人员、作业

人员和应急救援人员进行安全培训的

处罚

3700000225062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27
对生产经营单位未对事故隐患进行排

查治理擅自生产经营的处罚
3700000225079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28

对生产经营单位整改不合格或者未经

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审查同意擅自恢复

生产经营的处罚

3700000225081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29

对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或者

其他人员故意提供虚假情况或者隐瞒

存在的事故隐患以及其他安全问题的

处罚

3700000225082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30

对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和使用单位有

关设备设施未采取相应安全措施的处

罚

3700000225083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31
对未按照规定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

救援预案的处罚
3700000225090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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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对未定期组织应急预案演练的处罚 3700000225091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33

对生产经营单位在应急预案编制前未

按照规定开展风险辨识、评估和应急资

源调查的处罚

3700000225092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34
对未按照规定开展应急预案评估的处

罚
3700000225094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35
对未按照规定进行应急预案修订的处

罚
3700000225096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36

对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单位以

及矿山、金属冶炼单位未建立应急救援

组织或者生产经营规模较小、未指定兼

职应急救援人员的处罚

3700000225097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37

对生产经营单位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

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

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的

处罚

3700000225100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38

对生产经营单位未与承包单位、承租单

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

未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明确各自的

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或者未对承包单位、

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的

处罚

3700000225101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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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对未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

所和有关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

警示标志的处罚

3700000225109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40

对矿山、金属冶炼建设项目或者用于生

产、储存、装卸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的

施工单位未按照批准的安全设施设计

施工的处罚

3700000225111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41

对违反法规标准规定更改或者简化安

全评价、检测检验程序和相关内容的处

罚

3700000225120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42

对安全评价报告存在法规标准引用错

误、关键危险有害因素漏项、重大危险

源辨识错误、对策措施建议与存在问题

严重不符等重大疏漏，但尚未造成重大

损失的处罚

3700000225128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43

对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报告存在法规标

准引用错误、关键项目漏检、结论不明

确等重大疏漏，但尚未造成重大损失的

处罚

3700000225129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44

对承担安全评价、认证、检测、检验工

作的机构违反规定程序开展安全评价、

认证、检测、检验等活动的处罚

3700000225130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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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对承担安全评价、认证、检测、检验工

作的机构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

形式转让资质或者资格的处罚

3700000225131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46

对承担安全评价、认证、检测、检验工

作的机构转让、转包承接的服务项目的

处罚

3700000225132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47

对承担安全评价、认证、检测、检验工

作的机构出具严重失实的报告、证明等

材料的处罚

3700000225133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48

对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检测、改造

和报废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

的处罚

3700000225150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49
对使用应当淘汰的危及生产安全的工

艺、设备的处罚
3700000225152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50

对危险物品的容器、运输工具，以及涉

及人身安全、危险性较大的海洋石油开

采特种设备和矿山井下特种设备未经

具有专业资质的机构检测、检验合格，

取得安全使用证或者安全标志，投入使

用的处罚

3700000225153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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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对危险化学品使用企业改变工艺技术

对企业的安全生产条件产生重大影响，

未提出变更申请，继续从事生产的处罚

3700000225161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52
对使用新安全设备，未进行安全性论证

的处罚
3700000225167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53

对危险化学品单位未按照《危险化学品

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要求

对重大危险源进行安全评估或者安全

评价的处罚

3700000225168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54 对重大危险源未登记建档的处罚 3700000225169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55 对重大危险源未制定应急预案的处罚 3700000225171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56

对危险化学品单位未在构成重大危险

源的场所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的

处罚

3700000225172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57

对危险化学品单位未对重大危险源中

的设备、设施等进行定期检测、检验的

处罚

3700000225173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58

对危险化学品单位未按照《危险化学品

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明确

重大危险源中关键装置、重点部位的责

任人或者责任机构的处罚

3700000225175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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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对危险化学品单位未按照《危险化学品

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建立

应急救援组织或者配备应急救援人员，

以及配备必要的防护装备及器材、设备、

物资，并保障其完好的处罚

3700000225176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60

对危险化学品单位未按照《危险化学品

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要求

开展重大危险源事故应急预案演练的

处罚

3700000225179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61

对登记企业危险化学品登记证有效期

满后，未按规定申请复核换证，继续进

行生产或者进口的处罚

3700000225191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62
对生产经营单位重大事故隐患不报或

者未及时报告的处罚
3700000225195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63
对生产经营单位未按规定报告重大事

故隐患治理方案和治理结果的处罚
3700000225196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64
对未向从业人员通报的事故隐患排查

治理情况的处罚
3700000225197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65
对未按照规定如实告知有关的安全生

产事项的处罚
3700000225198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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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对易燃易爆物品、危险化学品等危险物

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单位，矿山、金

属冶炼单位未将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

援预案报送备案的处罚

3700000225199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67

对事故风险可能影响周边单位、人员的，

未将事故风险的性质、影响范围和应急

防范措施告知周边单位和人员的处罚

3700000225200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68

对未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行

业标准或者地方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

的处罚

3700000225211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69
对生产经营单位未按规定使用劳务派

遣人员的处罚
3700000225212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70

对生产经营单位违反《山东省安全生产

条例》的规定接受中小学生和其他未

成年人从事危险性劳动的处罚

3700000225213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71
对生产经营单位未建立健全特种作业

人员档案的处罚
3700000225216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72
对未将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如实记

录的处罚
3700000225217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73

对工贸企业未按照本规定对有限空间

作业进行辨识、提出防范措施、建立有

限空间管理台账的处罚

3700000225221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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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对危险化学品专用仓库未设专人负责

管理，或者对储存的剧毒化学品以及储

存数量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其他危险化

学品未实行双人收发、双人保管制度的

处罚

3700000225226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75

对从事烟花爆竹零售的经营者销售非

法生产、经营的烟花爆竹，或者销售按

照国家标准规定应由专业燃放人员燃

放的烟花爆竹的处罚

3700000225232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76

对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者存放的烟花爆

竹数量超过零售许可证载明范围的处

罚

3700000225233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77
对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者到批发企业仓

库自行提取烟花爆竹的处罚
3700000225235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78

对进行爆破、吊装以及国务院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

定的其他危险作业，未安排专门人员进

行现场安全管理的处罚

3700000225243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79
对生产经营单位违反《山东省安全生产

条例》的规定进行危险作业的处罚
3700000225244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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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对生产经营单位违章指挥、强令或者放

任从业人员冒险作业，逾期未改正的处

罚

3700000225245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81

对生产经营单位超过核定的生产能力、

生产强度或者生产定员组织生产，逾期

未改正的处罚

3700000225246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82

对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操作规程、生产工

艺、技术标准或者安全管理规定组织作

业的处罚

3700000225247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83

对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或者

其他人员发现从业人员违章作业不加

制止的处罚

3700000225248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84
对高危生产经营单位未按照规定执行

单位负责人现场带班制度的处罚
3700000225249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85
对生产经营单位未按规定执行单位负

责人现场带班制度的处罚
3700000225250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86

对两个以上生产经营单位在同一作业

区域内进行可能危及对方安全生产的

生产经营活动，未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

议或者未指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进行安全检查与协调的处罚

3700000225251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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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对在库房等有药区域对安全设备进行

检测、改造作业时，未将库房内的药物、

有药半成品、成品搬走并清理作业现场

的处罚

3700000225261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88

对企业内部及库区之间运输烟花爆竹

成品、半成品及原材料的车辆、工具不

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安全

条件的处罚

3700000225264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89

对允许未安装阻火装置等不具备国家

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安全条件的机

动车辆进入仓库区的处罚

3700000225265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90

对工贸企业未按照本规定对有限空间

作业制定作业方案或者方案未经审批

擅自作业的处罚

3700000225266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91

对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未按照《工贸

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

行规定》进行危险有害因素检测或者

监测，并实行专人监护作业的处罚

3700000225267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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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对生产经营单位的决策机构、主要负责

人、个人经营的投资人（包括实际控制

人）安全投入不足致使生产经营单位

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导致事故发生的

处罚

3700000225273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93

对事故发生单位主要负责人不立即组

织抢救或者在事故调查处理期间擅离

职守或者逃匿的，主要负责人对生产安

全事故漏报、迟报的处罚

3700000225274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94
对事故发生单位对较大涉险事故迟报、

漏报、谎报或者瞒报的处罚
3700000225280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95

对事故发生单位未对直接经济损失

100 万元以下且未造成人员死亡或者

重伤的一般事故进行调查处理的，或者

未在规定时限内将事故调查报告报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的处罚

3700000225281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96

对事故发生单位和相关责任单位未按

照《山东省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

理办法》规定处理责任人员、落实整改

措施的处罚

3700000225282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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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对生产经营单位与从业人员订立协议，

减轻其对从业人员因生产安全事故伤

亡依法应承担的责任的处罚

3700000225283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98

对生产经营单位有《山东省安全生产条

例》第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行为发

生生产安全事故的处罚

3700000225284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99

对生产经营单位拒绝、阻碍负有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实施监督

检查的处罚

3700000225294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100

对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或者

其他人员拒不执行安全监管监察部门

依法下达的安全监管监察指令的处罚

3700000225295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101

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生产经营单位未

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或者其他批准文

件擅自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仍为其提供

生产经营场所、运输、保管、仓储等条

件的处罚

3700000225301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102

对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或者

其他人员对被查封或者扣押的设施、设

备、器材、危险物品和作业场所，擅自

启封或者使用的处罚

3700000225303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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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对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人员弄虚作

假，骗取或者勾结、串通行政审批工作

人员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书及其他批

准文件的处罚

3700000225305 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

104
对工矿（非煤矿山）商贸生产经营单位

的监督检查
3700000625001 行政检查 区应急管理局

105
对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及特种作业

人员持证上岗情况的监督检查
3700000625011 行政检查 区应急管理局

106
对生产经营单位应急预案工作的监督

检查
3700000625018 行政检查 区应急管理局

107
对事故发生单位落实防范和整改措施

的情况的监督检查
3700000625019 行政检查 区应急管理局

108 参与生产安全事故调查 3700001025001 其他权力 区应急管理局

抄送：区委办公室，区人大办公室，区政协办公室，区人武部，区法院，

区检察院。

淄川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4 月 16 日印发　


